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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关于
邯郸鑫港国际建材家俬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起始日 到期日 主债权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1 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9/8/16 2021/8/13 廊银固安公借字2019年第12号 廊银2019年固安公抵字第8号

2 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9/8/9 20201/8/7 廊银固安公借字2019年第9号 廊银2019年固安公抵字第5号

3 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9/8/13 2021/8/11 廊银固安公借字2019年第10号 廊银2019年固安公抵字第6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联系人：吴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88611079/608 邮件地址：wule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邮编：050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311-88612093(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311-83050717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电话：0311-87908420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9月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11-88611213 邮件地址：liuzhenxing@coamc.com.cn
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邮编：050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311-88612093(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311-83050717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电话：0311-87908420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9月5日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与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与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和/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行
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关于廊坊市金业达铁精粉有限公司等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序号 资产名称 所在地 本金金额（元） 利息（元） 行业 担保人名称 当前资产状况
1 霸州市宏达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 19,200,000.00 1,508,030.91 制造业 霸州市三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洪、吕小红、吕术生、米四其、马子东、魏璐云 维持经营
2 利华能源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 7,240,000.00 1,269,953.64 批发和零售业 霸州市金鹰车业有限公司、孙河忠、王秀贞、孙启超、谢连兴、于志彦、董丽霞 破产
3 廊坊市金业达铁精粉有限公司 廊坊 20,000,000.00 1,521,941.42 制造业 韩景鑫、廊坊市华路天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朗世坤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邵坤、刘伟艳、张旭、邵静、陈小玲、李文清、邵杰、王洁 维持经营
4 廊坊市华路天宇贸易有限公司 廊坊 19,973,634.51 2,359,456.58 制造业 廊坊市华路天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邵杰、河北首嘉钢结构有限公司、朗世坤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刘伟艳、邵坤、邵杰、王洁 维持经营
5 邯郸市瑞鸿建材有限公司 邯郸 6,936,631.48 186,712.06 制造业 河北卓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锴轩、邓永增、张军娥、陈伟、葛瑞芬、张志伟、高丽霞 维持经营
6 河北实华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 9,996,207.88 2,477,187.22 批发和零售业 邯郸市诚祥物资有限公司、秦寿伟、霍青云 停业

单位：人民币元（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序号 资产名称 所在地 原币种 本金金额（元） 利息（元） 行业 抵押和担保情况 当前资产状况
1 邯郸鑫港国际 邯郸 人民币 496,888,198.64 22,842,481.25 房地产 担保人李江宾、安静芬、张素芬、 维持经营

建材家俬城市 张相磊，抵押物为河北鑫港房地
场经营管理有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及地上
限公司 房产,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

单位：人民币元（基准日2020年8月31日）

田子玉、王四平、齐海红对非法狩猎行为的道歉信
田子玉，男，197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河

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人。王四平，男,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
文化，群众，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人。齐海红，小名齐二浪，男，1968
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人。我们三人因不懂法，于2019年11月上旬(具体时间不详)违反狩猎
法规，共同在禁猎区河北省冶河湿地公园平山镇川坊村河滩北岸段，在
该区域非法猎捕野生鸭30只进行获利。我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域、禁
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取得狩猎证、

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猎捕非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保护区域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
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破坏了当地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
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现我们已深刻认识到上述行为
的错误，并就上述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恳请广大人民群众谅
解。我们在此作出承诺，以后不再做危害野生动物的事情，做一名学
法、知法、守法、爱护野生动物的好公民。

序号 债务人 授信合同（协议编号） 截止基准日本金 截止基准日欠息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债权基准日

余额（人民币元） 余额（人民币元）

1 河北德尔房 《房地产借款合同》（编号： 66,630,831.76 9,866,308.80 河北德尔房地产 《抵押合同》（编号：04050011-2013年 2017年10月31日
地产开发有 04050011-2013年[向阳] 开发有限公司、 向阳[抵]字0006号）；《保证合同》（编号：
限公司 字0006号） 和保庆、王宗梅、 04050011-2013年向阳[保]字0006号

王熙瑶、王彦华、 -01号；《保证合同》（编号：04050011-
王宁。 2013年向阳[保]字0006号-02号；《保

证合同》（编号：04050011-2013年向阳
[保]字0006号-03号）。

2 邯郸市滨洋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 73,422,464.87 22,806,409.41 邯郸市昱瑞物资 《保证合同》（编号：0040500035-2015年 2017年10月31日
物资有限 号：0040500035-2014 有限公司、张小青、钢办[保]字0018）；《保证合同》（编号：
公司 [EFR]00171号）；《国内保 张向红、杜金增、 0040500035-2014年钢办[保]字0074号）；

理业务合同》（编号： 邵新红。 《保证合同》（编号：0040500035-2014年
0040500035-2014[EFR] 钢办[保]字0088号）；《保证合同》（编号：
00183号）；《国内保理业务 0040500035-2014年钢办[保]字0108号）；
合同》（编号：0040500035 《保证合同》（编号：0040500035-2014年
-2014[EFR]00259号）； 钢办[保]字0131号）。
《银行承兑协议》（编号：
0040500035-2014[承兑
协议]00094号）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贷款行 未偿账面本金余额 基准日
1 秦皇岛洪川实业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3010120140002640） 杨玉伏、白静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31006201400035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45,000,000.00 2016年5月11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3010120150000384）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13100520140028955） 公司秦皇岛开发区支行
2 邯郸市尧迪贸易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字0021号）邯郸市铭乐物资有限公司、潘学堂、《保证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保】字0030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38,637,218.31 2017年10月31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字0027号）潘杰、胡巧如、河北鑫宏碳素制品有 《抵押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保】字0030号-1）； 公司邯郸高开支行
限公司 《抵押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保】字0030号-2；

《抵押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保】字0030号-3；
《保证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保】字0034号-1；
《保证合同》（编号：0040500052-2015年高开【保】字0034号-2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河北罡合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河北罡合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河北罡合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本次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应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河北罡合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9月5日

黑龙江国瑞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秦皇岛信澜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黑龙江国瑞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黑龙江国投穗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秦皇岛信澜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黑龙江国瑞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对担保人享有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秦皇岛信澜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本次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应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秦皇岛信澜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瑞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秦皇岛信澜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2020年9月5日


